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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競爭條例草案》，目的是禁止和阻遏在不同行業出現的反競爭行為，

以維持公平的競爭環境。但是商界認為政府提出的歐盟模式，涵蓋範圍

太廣，罰款更高達犯事企業全球營業額的一成，不適合香港這種較小型

的經濟體系，而且條例字眼模糊，容易令中小企誤墮法網。 

 

香港總商會提出建議改用加拿大模式的《競爭法》，只針對最嚴重三項

違反競爭行為，即操控價格、分配市場及圍標執法；其他較輕微的行為，

可容許企業接到法院法令後，自行修正不果後才處理。本人同意可化繁

為簡，亦樂見政府持開放態度，會研究是否採用，將於第4季向立法會

提交《競爭法》的新方案。 

 

本人認為，政府應該盡量理解中小企擔心競爭法可能影響營商的靈活性

和增加經營成本，繼續向商界解釋新法例的內容，並小心聽取他們的意

見。 

 

草案中建議的競爭事務委員會審裁處，集立法、調查及執法權力於一

身，商界質疑是否權力過大，本人覺得，政府應清楚釐定將來的競爭事

務審裁署的權限。 

 

至於條文中提及「獨立訴訟」的安排，商界擔憂日後會被濫用，成為大

財團打壓中小企競爭對手的武器。由於中小企欠缺財力及法律資源，難

以與大財團抗衡，面對訴訟時將陷於不利的處境。政府回應解釋，會由

競爭事務委員會及競爭事務審裁處肩負把關工作，過濾沒理據的投訴和

案件。但這不能釋除商界疑慮，事關大財團擁有法律資源，不會打無把

握之仗，兩大機構可以拒諸門外嗎？ 

 

有人要求全面豁免中小企業受《競爭條例草案》規限，本人認為，基於

法例面前人人平等，如果企業從事嚴重的反競爭行為，不論涉及的企業

規模大小一律應受法例禁止。因此，全面豁免中小企業是不可能的事。 

CB(1)2730/10-11(15) 



 

不過，為確保中小企業不會不必要地受競爭法所規限，香港會效法外地

制訂一些「低額」模式安排，指明低於某些市場佔有率或生意額門檻的

協議，除非涉及如操縱價格、分配市場、限制產量和串通投標等嚴重反

競爭行為外，該等協議一般不被視為對競爭構成顯著影響，不受競爭法

規管。但是，如何實施「低額」模式，當局還得說明在草案框架內執行

「低額」模式的一些建議路向，回應中小企業的關注。 

 

全球已有超過100個國家及地域訂立了競爭法，香港也不急於一時。本

人贊同，香港需要競爭法，有利自由競爭，防止壟斷。但競爭法事關重

大，當局有必要繼續向公眾及商界人士就競爭法內容及理念多加溝通及

宣傳，繼續小心聆聽及積極研究各界人士的意見，在可行及不違背市民

期望的情況下完善草案的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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